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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雅然律师事务所

(PAN&ASSOCIATES)简介

� 潘雅然律师事务所自2002年成立以来着重于美国移民法和国际法的法律研究与实践。创
立十余年来，潘雅然律师事务所本着客户至上，精诚服务的宗旨，以提供各种法律咨

询及有效的专业服务赢得了美国东西海岸客户的广泛赞誉。

� 潘雅然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以及硕士学位，之后长期从事法律业

务的咨询指导工作。赴美之前，潘律师已累计了七年的律师工作经验，曾担任多家企

业集团与涉外公司的长年法律顾问。潘律师1998年毕业与印第安纳法学院并获得LLM学
位。随后，于1999年2月通过纽约州律师资格考试并于当年成为美国纽约州的注册律
师，截至目前已经拥有14年美国移民法专业律师成功办案经验。潘律师同时为美国律师
协会及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会员。

� 潘雅然律师在波士顿地区专司移民法律业务。由于移民法是美国联邦法律，潘雅然律

师事务所的客户遍及全美各地。由于所从事的领域专一，潘雅然律师不仅精通于各类

非移民工作签证及亲属签证，而且对EB-5投资移民和各类职业移民的申请有精深的研
究。开业十余载，潘雅然律师事务所经手的各类案件达到了99%以上的成功率。潘律
师热衷于社区公益活动，并经常应邀为WPI, Bentley University, 华人青年协会，东北大
学，北京大学校友会及其它社团举办专题移民讲座，在华人社区享有极高的声誉。潘

雅然律师事务所的宗旨是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咨询指导与办案服务。其精湛的服

务质量和优秀的职业道德风范为客户的移民申请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为客户在美国的事

业和个人的生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1/E2条约国商务、投资者工作签证简介

� 定义：

� E1/E2签证属于工作签证，主要是发给与美国有商务和航行条
约(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或者双边投资条约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关系的外国公民，目的是进行商
务投资活动。美国与全球40多个国家签有商务关系的条约。
所以是否能申请E类签证，首先要看是否有这种条约存在。
E1/E2签证的申请人（受益人）一定要是跟美国有这种条约签
订的签订国公民。如果此人为某一公司雇员，则该公司的股

票至少有50%为该条约的签订国的人拥有。

� E1签证:主要是发给符合上述条件的进行商务活动的人士
(trader).

� E2签证: 主要是发给在美投资者 (investor).



E 类型签证优点

� E1/E2签证有很多优点：

� 虽然最初申请有期限(E1第一次最长2年， E2最长5年)，但在
贸易／生意持续运营的情况下几乎可以无限期延长下去，唯

一的条件是申请人／受益人证实其在完成任务后离开美国

（但是其任务可以无限期延长）。

� 每次进入美国时会自动延长一年（必要时可获得两年），而

且是自动起算新的一年的停留许可，所以不必专门去申请延

长签证。不过因E1/E2签证关系衍生出的持证人，如配偶、
未满21岁未婚子女则可能要另外申请延期，原因时家属不一
定随E1/E2签证持证人同时进入美国，也不一定每次都同行。

� 持证人不需要保持一个国外居所，只要表明E1/E2签证结束时

有回本国的意向即可。

� E1/E2签证申请人的配偶和未满21岁未婚子女不需要与申请人
是同一国籍。



E1／E2签证的共同要求

� 美国与申请人的国家之间有通商通航或者双

边投资的条约；

� 申请人／受益人是该条约签订国公民；

� 商务贸易或者投资公司的至少50%的股权应

该属于与美国签订条约国的公民所有。



条约签订国

可以申请E1身份（条约贸

易商）的国家：

� 阿根廷； 奥地利； 比利时； 玻利

维亚；文莱； 加拿大；台湾； 哥

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丹麦； 爱

沙尼亚； 衣索匹亚； 芬兰； 法

国；德国；希腊；洪都拉斯； 伊

朗；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拉脱维亚； 赖比瑞

亚； 卢森堡； 荷兰； 挪威； 阿

曼； 巴基斯坦； 巴拉圭； 菲律

宾；西班牙； 苏利兰；瑞士； 泰

国；多哥；土耳其； 英国； 南斯

拉夫。

可以申请E2身份（条约投

资人）身份的国家：

� 阿根廷； 奥地利； 孟加拉共和

国； 比利时； 喀麦隆； 加拿大；

台湾；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丹麦； 衣索匹亚； 法国； 德国；

格瑞纳达； 洪都拉斯； 伊朗； 意

大利；日本；韩国；利比亚；卢

森堡；荷兰；挪威；阿曼；巴基

斯坦； 巴拉圭； 菲律宾； 西班

牙； 苏利兰； 瑞士； 泰国； 多

哥；英国；南斯拉夫；萨伊。

注意：申请人的配偶和未满21岁未婚子女国籍没有此类限制。



E1签证的要求

� 申请人要在美国和签约国之间从事实质的贸易行为 (substantial
trade)。贸易是指交换、购买或者贩卖货物和服务。实质贸易并
不以具体的金钱数目来定义，主要看三方面因素：

� 贸易量 (volume of trade);

� 商业活动的频率 (number of transactions);

� 商业活动的持续性 (continued course of trade)。

� E1既可以颁发给条约贸易商，也可以发给大公司派驻美国的

雇员，大多数是后者的情况。 E1签证受益人必须具备以下要
件：

� 从事执行经理或者督导等管理职责的雇员；或者是

� 公司运转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essential-skills personnel)



E2签证的要求

� E2签证申请人的资金必须用于真实、积极的投资 (actual and active
investment)。投机、闲置或者未指定用途的资金是无效的；

� 必须是实体的投资 (substantial investment)，并且已经将该申请人本身
的资金实际投入；

� 该投资不得撤销；并且必须提供公司章程、不动产或者办公室设备的租

赁合同、营业执照、为日常运作和托管业务的银行账户等文件；

� 该笔投资在美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仅能维持投资者生计，在多

数情况下能为美国公民、居民和合法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

� 投资者本人要担任企业的主要人员，必须是下列人员中的一种：

� 管理人员；

� 公司运营不可或缺的专业技术人员(essential-skills personnel) 

一般技能和无技能的员工不符合条件。



注意：何种投资满足E2签证的要求

� 积极的投资(active investment) 指投资的对象必须是具有日常营业的
生意，而不是被动的投资，比如购买其他公司股票或者购买未开发

的土地(以待增值)等被动的投资就不符合条件。

� 投资必须是一个实际运作的企业，预测性和呆滞的投资都不符合条

件。不是指定用于该企业的银行存款或者证券（比如说存在个人银

行账户上）都不能视为投资。投资人必须对资金有控制权，而且投

资必须有一定商业风险。

� 有些投资可以算作符合条件的投资，有些则不能：

� 用投资人本身财产做抵押得到的贷款，用作公司生意的银行账

户储蓄，以及设备或者固定资产，可以看作是符合条件的投

资；

� 由公司资产或者他人资产做抵押得到的贷款，投资人本身的私

人帐户储蓄或者公司租金等不能被是为符合条件的投资。



注意：何种投资满足E2签证的要求

� 实质投资(substantial investment) 并没有固定投资金额的标准。通常采

用两种标准：

� A.投资数目必须与投资企业总价值相协调(此标准适用于已经在运营中的
企业)；

� B. 投资数额足以使企业开始运作(此标准适用于新建立的企业)。

� 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如下标准：

� 如果投资企业／生意的成本在50万美金以下，则投资额必须在此数目的
75%；

� 如果投资企业／生意的成本在50万美金到300万美金之间，则投资数额
必须在次数目的50%；

� 如果投资企业／生意的成本超过333万美金，投资额只须在此数目的
30%。

这些标准还没有被实施，但可以被看成是关于投资数额的指导。总值不能是

小额投资( marginal investment).



E1/E2签证之外的选择

� L-1A 跨国公司经理在美国的工作签证；

� L-1B 跨国公司雇员在美国的工作签证；

� EB-5 投资移民签证；

� EB-1A 杰出人才移民签证；

� EB-1B 杰出教授／研究人员移民签证；

� H-1B 工作签证，等等。

具体申请的签证类型需要根据您的自身情况决定，请咨询专业

移民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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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本材料仅供参考，并不能代表专业法律建

议或者作为法律文书使用。本材料不产生一切法

律、税务或者其他专业相关责任以及义务。如需

E2法律方面的咨询，请联系专业移民律师。


